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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府办字〔2021〕83 号

安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的

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直

属及驻县各单位：

现将《关于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的若干措施（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安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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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的若干措
施（试行）

为进一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降低审批门槛，

提升行政审批效率，落实“马上就办”的工作要求。现根据《关

于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的若干措施（试行）》（赣市府

办字〔2021〕30 号）要求，按照“解放思想、对标先进、依

法依规、有序推进”的原则，结合实际，对部分低风险及形式

性审批和政务服务事项，采取直接豁免、告知承诺制、备案

等方式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具体如下：

一、对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

公园、绿地、小游园、人行道、广场项目，涉及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事项实行豁免，通过规划部门审查即可。

二、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事项（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

目）实行豁免，向审批部门提交告知承诺书即可。

三、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事项实行豁免，由设

计部门按照国家规范要求进行设计。

四、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审批事项实行豁免，人防

工程完成验收合格并办结竣工验收备案即可投入使用。

五、对纳入全县 5G 专项规划的 5G 基站设施建设项目，

涉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实行豁免。

六、对纳入全县 5G 专项规划的 5G 基站设施建设项目，

涉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事项实行豁免。

七、对纳入全县 5G 专项规划的 5G 基站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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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挖掘城市道路许可事项实行豁免，建设单位向监管部门

报备总体施工方案并提交告知承诺书即可。

八、对纳入全县 5G 专项规划的 5G 基站设施建设项目，

涉及改变绿地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事项实行豁免，

建设单位向监管部门报备总体施工方案并提交告知承诺书

即可。

九、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期交存事项实行豁免，在网

上直接交存即可。

十、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过户事项实行豁免，房产过户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即自动同步过户。

十一、对异地安置人员医保备案事项实行豁免，在网上

提交个人承诺书即可。

各审批部门要加强与监管部门联动，在“若干措施”实施

过程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行。试行中

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则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豁免事项”清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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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豁免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事项名称 豁免范围 豁免方式 审批部门 监管部门 备注

1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审批

建筑面积在 500平方米以下（含

50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小游园、

人行道、广场项目

直接豁免 县行政审批局

针对本次豁免范围，

县住建局、县城管局

结合自身职能进行

监管

2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 告知承诺 县行政审批局 县住建局
向审批部门提交

告知承诺书

3
建设工程抗震设

防要求确定

除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

工程以外的工程
直接豁免 县应急管理局 县应急管理局

由设计部门执行

国家规范要求

4
人民防空工程平

时使用项目审批
人防工程 直接豁免 县住建局 县住建局

人防工程完成验

收合格并办结竣

工验收备案即可

投入使用

5
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审批

已纳入 5G专项规划的 5G基站

设施项目
直接豁免 县自然资源局 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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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审批

已纳入 5G专项规划的 5G基站

设施项目
直接豁免 县行政审批局

县工信局针对 5G进

行行业监管，县住建

局结合自身职能进

行监管

7
挖掘城市道路

许可证审批

己纳入 5G专项规划的 5G基站

设施项目
告知承诺 县城管局 县城管局

向监管部门报备

总体施工方案并

提交告知承诺书

8
改变绿地规划、绿

化用地的使用

性质审批

已纳入 5G专项规划的 5G基站

设施项目
告知承诺 县城管局 县城管局

向监管部门报备

总体施工方案并

提交告知承诺书

9
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首期交存
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住宅项目 直接豁免 县住建局 县住建局

通过系统数据打

通的方式，实现

政务服务数据多

跑腿，群众少跑

腿。

10
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过户
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住宅项目 直接豁免 县住建局 县住建局

通过系统数据打

通的方式，实现

政务服务数据多

跑腿，群众少跑

腿。

11
异地安置人员医

保备案
异地安置人员 告知承诺 县医保局 县医保局

网上提交个人承

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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